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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身

体权和健康权。

二、明确了公权对私权的保护义务

从消极的、事后的司法救济走向积极的、事先

预防和事中保护的法律机制，是世界各国私权保护

机制发展的基本趋势。民法典将人格权单独成编，

应对基因编辑、器官移植、人体试验、AI换脸等现

代科技的发展，保障日益丰富的人格利益，改变了

单纯依靠侵权法对人格权事后保护的机制，建立一

种事先、事中保护与事后保护相结合的保护机制，

是一个巨大的法治贡献。

在对人格权予以事先和事中保护阶段，民法

典的有些规范实际上明确了公权对私权的保护义

务，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完善执法机制去履行此类

义务。比如，民法典第1005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

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

施救。其中，组织可能包含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

人民团体等。第1010条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

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

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

扰。第1039条规定，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

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

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

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实际上，这些条文都要求公

权力主体应当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事先预防和事中保

护的执法机制。

三、规定了公法主体进行私法活动的规范体系

国家权力机关属于公法主体，自然应当依据公

法规范来履行其公共职能。同时，作为财产性的机

关法人，公法主体可能通过一些私法活动来保障其

履行职能。因此，民法典第97条特别规定，有独立

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

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

要的民事活动。理所当然，此时的国家权力机关就

是民事主体，必须严格遵守民法典的相应规范。其

中，民法典的合同编对公法主体也是普遍适用的规

范体系。

必须澄清的是，公法主体必须依据民法典实施

私法活动，并不意味着民法典可以作为公法主体履

行公职的直接依据。这种私法行为与公法行为所依

据法律规范的“二分”，并非基于“主体-行为-主

体”的对应性，而是基于公、私法本身的差异性。

私法规范是考量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公

法规范是考量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这

种差异性决定了其调整目的、保护利益和保护机制

具有较大差异性。有些情形下甚至要分配给公权力

主体更多法律义务，赋予公民更多的法律权利，遵

守民法的对等保护其实反而是对公民权利保护不到

位。因此，即便在公法规范缺位的情形下，公法主

体履行公职都不应直接从民法典中寻求依据，而应

当尽快完善相关公法规范或者从公法原则中寻求依

据。一方面，我们应当防止“公权侵犯私权”；另

一方面，我们也要防范“私法消解公法”。

四、包含了未来行政管理的立法任务

法治化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民法典的有些

规定开启了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法律调整的开

端，却并未彻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

决需要进一步的法治化予以调整，推动其不断发展

并予以根本解决。这种持续法治化的使命，很可能

成为政府部门未来必须完成的立法任务。

比如，民法典第359条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

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非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

理。该土地上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

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住宅土地使用权的

续期及费用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民

法典的规定解决了自动续期的问题，却将续期费用

的问题交由行政法规去解决。这实际上包含了未来

政府管理必须完成的一项立法任务。

五、明晰了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工作

私法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一次法律调整，而公法


